
理事長的話 
 

近期各重要法規彙整如冊列外，另有關「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106

年 7月 4日邀集各會員公會理事長就本會擬具之建議修正條文第 6、7、10、

11、29及 45條進行討論，並於 7月 6日函送內政部消防署。 

會務推動： 

106年 7月 25日假高雄市建築師公會召開第 14屆第 2次聯繫協調及

爭議調處委員會及第 14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 

本會雜誌社主編交接典禮於 106年 7月 5日舉辦，正式由廖慧燕建築

師接任，感謝林志崧主編長期的付出，同時也感謝社長及會務同仁的辛

苦，使得雜誌社日益茁壯。另由其主辦之「台灣建築獎」籌備會議，亦於

7月 7日啟動，正式為今年活動揭開序幕。 

對外促進公共關係： 

本會主辦 106年建築師節活動於 7月 9日於新店以單車活動形式，正

式為今年活動揭開序幕，即將於 8月 5日由高雄市公會舉辦第二場單車活

動；後續尚有籃球、高爾夫球及乒乓球等活動，請踴躍報名參加。106 年

7月 12日參加不動產協進會舉辦之「卓越建設獎」頒獎暨晚宴活動。出席

7月 13日由中醫師公會主辦的六師聯誼會，本活動九月份將由本會主辦。 

增進建築專業職能： 

希望藉由「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PSERCB-理論背景與

系統操作」課程，讓建築師對這套系統更為熟捻，特於 106年 7月 1日於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辦理講習會，目前也已著手規畫辦理中部、南部及東部

場次。 

為提升並確保建築師於辦理公共工程之採購效益，於 7月 15及 22日

假臺北市建築師公會辦理 106 年度「政府採購法講習」，每場次為連續 2

個週六課程，共計 12 小時。目前中部場次因報名人數不足已取消，南部

場次於 9月 12及 19日假高雄市建築師公會辦理第二場，尚可報名，請轉

致會員建築師踴躍報名參與。 

「古蹟修復規劃與設計再利用職能培訓」案，分別於北、中、南區三

區辦理，北區：9 月 29、30 日於臺北市建築師公會，中區：10 月 27、28

日於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會館大樓 12樓演講廳，南區：11月 24、25日於高

雄市建築師公會，相關講習訊息已上網公告，惟名額有限，請會員報名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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